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情况登记表
单位名称：（盖章）

	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名称
	大型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安全许可
	项目类别
	行政审批

	一、设定依据
	《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治安管理办法》第二条　在公园、风景游览区、游乐园、广场、体育场(馆)、展览馆、俱乐部、公共道路、居民生活区等公共场所举办的下列活动，适用本办法：(一)演唱会、音乐会等文艺活动；(二)游园、灯会、花会、龙舟会等民间传统活动；(三)体育比赛、民间竞技、健身气功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四)其他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在影剧场(院)举办其经营范围之外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举办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申请


	二、申请受理   条件
	1、具有合法身份的法人和其他组织；2申请举办的个人必须具有国家主管部门授予的专业技能资格证明及举办活动的条件，具有合法的身份。必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3、申请材料齐全，有效，活动场所符合安全标准。

	三、办理流程
	1、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大型群众性文体活动审批表》；
2、公安机关受理后，经审验，合格的制发《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并向申请人开具《收取行政认可申请材料凭证》

	四、申报提交材料
	1、活动方案说明；2、活动安全保卫工作方案；3、场地管理者出具的同意使用证明；4、申请人身份证明及无违法犯罪记录等；5、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活动，同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五、办理时限
	

	六、收费标准
	无


	七、收费依据
	无



